致家盟置业债权人

尊敬的家盟置业债权人：
“家盟和园”项目烂尾多年，给您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伤害。开封市龙亭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先后采取了多种化解方式，均未取得明显效果。近期，根据中央、省化解问题楼盘政策和一系列会议精神，经开封市龙亭区化解问题楼盘领导小组慎重研究，决定依法依规对“家盟和园”的开发商——开封家盟置业有限公司进行预重整和破产重整，并成立由区领导任组长、副组长，各相关部门领导为成员的“龙亭区家盟和园工作组”，负债具体实施。2026年4月4日，河南明天律师事务所与河南省世霆清算服务有限公司被确为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我们将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厘清因该项目产生的各类纷争和债权债务关系，用市场化手段招募重整投资人，力争项目尽快复工，尽快向各类债权人进行清偿。
预重整和破产重整是化解问题楼盘的有效法治措施。预重整，是指在破产程序正式启动之前的庭外重组制度，属于为破产重整程序做好预先准备工作的预备程序，主要是提前为破产重整扫除障碍，排除困难。破产重整，是由法院正式立案受理，依法辨别确认债权、核查资产、召开债权人会议表决重整计划草案的法定程序，也是巩固预重整成果，将凝聚各方共识的预重整方案赋予法律效力的程序。预重整与破产重整相结合，是一种新型的“将法庭外重组与法庭内破产重整相衔接”的困境企业拯救机制，在化解问题楼盘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我国现行破产法遵循各国破产法通行做法，在立法精神和指导原则上强调债权人主义，由全体债权人协商和表决破产中的重大事项，实行的是债权人自治。法律赋予了我们债权人进行自治的权利，如何进行自治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自私的人在一起实现不了自治。为了避免本案的预重整和破产重整，成为自私自利者混乱的闹剧！首先，要珍惜这次预重整和重整的机会。家盟置业已经经过了一次破产重整和一次预重整，均告失败。当前的房地产形势非常严峻，龙亭区委和区政府能够再次成立高规格的工作组，组织实施预重整，也是借当前当地的文旅热度高涨所进行的努力。错过这次机会，不知将要等到何时才能获得债权清偿。其次，我们要处理好自治与自私的关系。家盟置业预重整和破产重整案件能否顺利进行下去，关键是看大家是否有公心、公德，是否心怀公平、公正。如果只站在个人利益的角度，只想着个人利益最大化，不管他人死活，必将严重阻碍案件进程，甚至导致“家盟和园”不能复工，重整失败，继续烂尾。第三，我们要处理好虚与实的关系。企业破产必然给各相关利益主体造成损失。相关利益主体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往往采取虚报债权或购房合同等手段。因此，在预重整和破产重整过程中，既要避免真正债权或购房合同得不到确认，也要坚决避免确认了虚报、假报的债权或购房合同。决不能让预重整成为弄虚作假的过程；决不能出现张三虚报一倍债权，李四虚报两倍、三倍，比着进行虚报；决不能让预重整成为真正债权人二次受伤害的过程！为此，希望广大债权人、购房者在申报债权和购房情况时要实事求是，相互监督，绝不提交虚假材料，绝不申报虚假债权！要对自己负责，对大家负责！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为了防止弄虚作假，我们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一是全过程公开各债权人和购房人的申报资料。债权申报期间，每周在“开封家盟置业临时管理人”微信公众号上公布接收的债权申报资料等信息。二是在债权申报结束后，召开各类债权人、购房人代表参加的“债权、购房权认定沟通协商会”，讨论和制定认定标准细则。三是由各类债权人、购房人代表共同参与，依照《认定标准细则》，逐人逐房认定债权和购房权。四是向“龙亭区家盟和园工作组”提供和移交虚假申报债权和购房合同的线索，由“工作组”交公安机关按照涉嫌虚假诉讼罪，进行立案查办。
各位家盟和园的债权人、购房人，我们坚信在“龙亭区家盟和园工作组”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临时管理人勤勉尽责，大家全程参与，积极配合，“家盟和园”项目一定能够通过预重整和破产重整，实现尽快复工，尽快交楼，尽快公平清偿债务！
家盟置业临时管理人
时间：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附件：在破产案件中虚假申报债权构成刑事犯罪的法律依据
1、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4条：“在民间借贷、离婚析产、以物抵债、劳动争议、公司分立（合并）、企业破产等虚假诉讼高发领域的案件审理中，要加大证据审查力度。”第12条：“对虚假诉讼参与人，要适度加大罚款、拘留等妨碍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法律适用力度；虚假诉讼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虚假诉讼参与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虚假诉讼违法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刑事犯罪的，民事审判部门应当依法将相关线索和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侦查机关。”第13条：“探索建立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制度。将虚假诉讼参与人列入失信人名单，逐步开展与现有相关信息平台和社会信用体系接轨工作，加大制裁力度。”
2、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构成虚假诉讼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第四条再次明确：以捏造的事实“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债权的”属于“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构成刑事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